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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别行政区  诉  关迦㬢  (上诉人 ) 
终院刑事上诉 2019 年第 8 号； [2020] HKCFA 21 

 
裁决    ：驳回就定罪提出的最终上诉 
聆讯日期   ：2020 年 6 月 16 日 
判决日期   ：2020 年 7 月 9 日 

背景  

1. 2015 年 12 月 16 日，上诉人在公众地方被警方截查，当时其背包内有

16 个烟雾饼。该等烟雾饼重约一公斤，内含相同比例的氯酸钾和氯化

铵。他其后被控管有爆炸品，违反《刑事罪行条例》(《条例》)(第 200 章 )
第 55(1)条，并且被裁定罪名成立。负责的炸弹处理专家认为，该等烟

雾饼点燃后不会藉爆炸产生实际效果，而是产生烟火效果 (迅速产生白

色浓烟 )。  

 

争议点  

2. 本案的单一争议点在于法例诠释，关乎《危险品条例》(第 295 章 )第 2 条

对“爆炸品”的定义是否适用于《条例》第 55(1)条管有炸药的罪行，

以至管有燃烧时不会导致爆炸的“烟雾饼”或等同该条文所指的罪行。 

 

律政司就法院的裁定的摘要  

(法院的判案书全文 (只有英文版 )载于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
129287&QS=%2B&TP=JU) 

3. 法院详细考虑《条例》第 VII 部的条文后，注意到第 52 条已扩大“爆炸

品”的定义。此外，导致爆炸是构成第 52、53 及 54(a)条所指罪行的元

素，但不适用于第 54(b)条。此外，第 58 条预期，只要不存在双重惩

罚，某作为可受《条例》第 VII 部及若干其他法例所规限。(第 17 至 25 段 ) 

4. 另一方面，《危险品条例》及其规例订立了管制危险品 (包括爆炸品和产

生烟火效果的物质 )的规管机制。与《条例》第 58 条相类，《危险品条

例》第 20 条亦确认，处理同一作为或同一主题事项不同范畴的其他条

例可能适用。 (第 31 至 33 段 ) 

5. 法院亦注意到，《条例》第 VII 部和《危险品条例》的相关条文可追溯至

十九世纪制订的英国条文。英国上诉法庭在 R v Wheatley [1979] 1 ALL ER 
954 一案中裁定，《1875 年爆炸品法》(Explosives Act 1875)和《188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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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炸品法》 (Explosive Substances Act 1883)(香港条文的蓝本 )都关于同一

事宜，因此《1875 年爆炸品法》对“爆炸品”的定义适用于《1883 年

爆炸品法》的条文。 (第 36 段 ) 

6. 法院裁定，自 1956 年起，香港的有关情况与英国并无不同。《条例》第

VII 部和《危险品条例》的主题事项显然重迭，两者都关乎爆炸品。法院

可合理地假设该等条例的订立具延续性，措词用字亦一致，因此“爆炸

品”一词在该两条条例中涵义相同。《条例》第 VII 部属惩罚性质，而

《危险品条例》属规管性质，这事实不表示两者并非关于同一事宜。相

反，这仅表示两者都是有关香港爆炸品的一套完整法则的构成部分。(第
46、50-51 段 ) 

7. 依据《危险品 (一般 )规例》 (第 295B 章 )第 153(6)(a)条贮存五公斤以下

氯酸钾可获豁免领取牌照的规定，与在公众地方携带烟雾饼的上诉人无

关。此外，上诉人须自己证明当时管有该等烟雾饼是为了合法目的。(第
56-59 及 61 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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